关于《龙胜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提高
龙胜县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平均补助
水平的通知》的政策解读

一、政策依据
（一）文件依据
[bookmark: _GoBack]《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提高2020年全区城乡最低生活保障补助水平的通知》（桂民发〔2020〕16号）、《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办公室关于组织开展“我为群众办实事”实践活动的通知》（桂民办函〔2021〕100号）。
（二）文件要求
1.从2020年1月1日起，全区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平均补助水平每人每月提高20元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补助标准由现行的平均每人每月370元提高到平均每人每月390元以上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补助标准由现行的平均每人每月210元提高到平均每人每月235元以上。2021年内全区城乡低保平均补助水平分别不低于每人每月 400 元和240 元。
2.有条件的地方可根据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力状况，在自治区确定标准的基础上适当提高补助水平，具体标准由当地民政和财政部门研究提出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执行。
二、城乡低保资金按三个档次发放
对于完全丧失劳动能力、生活自理能力的家庭，按一档特别困难家庭给予低保金(即A类低保金);对于部分丧失劳动能力、生活自理能力的家庭，按二档比较困难家庭给予低保金(即B类低保金);对收入来源不固定、成员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条件的家庭，按三档一般困难家庭给予低保金(即C类低保金)。困难家庭的具体认定标准由县(区)人民政府制定。
三、具体提标内容
根据我县2020 年度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、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， 从2021年1 月 1 日起我县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平均补助水平 400 元/人/月；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平均补助水平与去年一致，即 243 元/人/月。城镇低保 A、B、C 类分别提高至每人每月 540 元、420 元、360 元；农村低保 A、B、C 类分别提高至每人每月 360 元、255 元、210 元。


